《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解释说明
（2019年2月28日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
著作、教材类奖励标准
第一条 我校教职工作为第一作者或主编（限第一主编，下同）且我校作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公开出版的著作、教材等，奖励额度见表1。著作、教材等以“部”为单位计。
表1著作、教材类奖励标准
	类别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奖励金额（万元/部）

	著作
	学术专著
	0.8

	
	编著、译著
	0.4

	教材
	国家级规划教材
	0.8

	
	省部级规划教材、校企合作教材
	0.5

	
	普通教材
	0.4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辅导书、习题集、知识性出版物、文学创作及艺术作品集等
	0.1


注：学术专著是指就某一专题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专门性著作；国家级规划教材指列入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规划教材、精品教材名录的教材；省部级规划教材指列入省部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定的规划教材、精品教材名录的教材；校企合作教材根据《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指标（应用技能型）》对校企合作教材的要求，指由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反映校企合作内涵的教材，且必须学校老师为第一作者。
第二条 著作、教材等应由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有ISBN号和CIP号。由学校资助出版的著作、教材等不再奖励；著作、教材等只奖励1次，再版、多次出版不再奖励。
第三条奖励对象包括第一作者、主编和参编。第一作者或主编是我校教职工的，只奖励第一作者或主编，由其按实际工作量进行各参与人员间的奖励分配。第一作者或主编是校外人员的，我校参编人员获奖励金额按其所参编字数占全书总字数比例乘以规定奖励金额计算。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提交材料说明：提供著作、教材等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含封面、目录、版权页、封底、前言或后记等），校企合作教材另需提供校企合作相关申报材料的复印件一份。作为参编人员申报奖励的另需提供由出版社开具的撰写字数证明复印件一份。所有材料经科技处审核后，复印件留科技处备案，书籍原件不予退还。

解释说明：
1. 第九条：对于科研项目的奖励以项目立项时间为准，申报奖励时需出具立项通知书；奖励金额一次评审统计、两/三次发放，发放时间分别在立项、中期检查和结题后。第一次申报科研成果奖励评审通过后由科技处归档记录，分别随中期检查当年和结题当年的科研成果奖励一起发放，无需多次申报。
2. 对于表4、表5中的奖励金额，其比例基数为与此项目同类、同层级的科研成果奖基础层级奖励额度，无对应奖励标准的按最低标准奖励。
3. 第十四条：SCI、EI、ISTP、SSCI等收录的期刊论文奖励以“篇”计，我校教职工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我校作为第一作者单位的，由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决定奖励额度分配方案；论文的第一作者单位不是我校，但我校教职工作为合作作者发表的论文，由排名最靠前的教职工决定奖励额度分配方案。
4. 第十四条：SCI、EI、ISTP、SSCI等收录的期刊论文只奖励排名前三的作者，排名第四和第五的作者不再奖励。
